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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接受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委派傅玄杰、干伟峰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列席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大会规则》”）的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并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根据《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议和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假定所有被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代理人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的签名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并且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内容是委托人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和事实的审查结果并基于上述假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会已于2006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2005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006年2月28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05年度股东大会年会的公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讨论表决的议案。

2006年3月23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5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具体事项的公告》，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会议地点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

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二十日。

本次大会于2006年3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5楼多功能厅如期召开。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胜杰先生主持。

经审查，本次大会的准备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大会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的持股证明、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为公司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5人，代表股份285,603,009股，占公司总股本陆亿玖仟柒佰肆拾伍万伍仟零玖拾柒股的40.9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职人员。

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傅玄杰律师、干伟峰律师作为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

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公告的内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共有九项，分别为：

（1）审议公司2005年度董事会业务报告；

（2）审议公司200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0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0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0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6）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7）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审议公司200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9）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0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公告相符，属于股东大会的审议范围。本次大会审议提案的程序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对各项议案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票的清点及计票工作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张景载先生主持，由股东代表李舒菁和张圆和完成，该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均采用书面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其中，议案（6）、（7）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余议案采用直接投票制进行表决，均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当场公布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会议通知中所列的各项议案：
（一）审议公司200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5,398,6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845％；反对：11,916股；弃权：192,426股。
（二）审议公司200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5,394,1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688％；反对：16,416 股，弃权：192,426股。

（三）审议公司200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85,398,6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845％；反对：11,916股；弃权：192,426股。
（四）审议公司200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84,663,93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6712％；反对：589,496股；弃权：349,576股。
（五）审议公司200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同意：285,398,6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845％；反对：11,916股；弃权：192,426股。
（六）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朱胜杰：得票：284,103,278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489％；

傅  平：得票：288,982,978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101.18345％；

孙  勇：得票：284,081,758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6735％；

田汉雄：得票：284,126,2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8295％；

张慧娟：得票：284,100,2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384 ％；

戴智伟：得票：284,091,7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087％。

卓福民：得票：284,091,7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087％；

芮明杰：得票：284,090,7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052％；

徐国祥：得票：284,090,786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47052％。
（七）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张景载：得票：284,714,878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68903％；

金鉴中：得票：284,499,174票，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61351％；
（八）审议公司200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85,394,1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688％；反对：11,916股；弃权：196,926股。
（九）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0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85,398,067股，占有效表决权数的99.92824％；反对：11,916股；弃权：193,026股。
经审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对公司公告中列明的所有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数及表决结果均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列明并公告，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公司董事签名。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00五年度股东大会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年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特此见证。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度股东大会年会法律意见书末页，本页无正文）

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签名）

傅玄杰 律师

                                                   （签名）
干伟峰 律师

                                      二00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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